
報表編號：A07     單位：新臺幣千元, %

姓名、名稱

金融控股公司

法第四十六條

第二項所列交

易行為總餘額

交易總餘額占

金融控股公司

基準日之淨值

比例

一、同一自然人或

同一法人
交易行為類別 交易金額 內容說明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6,280,000 12.07%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000,000無擔保品

公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280,000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900,000

無保證之公司債及金融債：750,000

有保證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630,00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JP MORGAN CHASE   5,249,869 10.09%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BANK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4,961,278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88,591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08,630

信用衍生性商品交易：516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79,445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   4,958,000 9.53%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958,000擔保品

公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   3,804,407 7.31%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804,407無擔保品

有限公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

公司

  3,655,976 7.0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467,818

擔保品：61,778

無擔保品：3,406,04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61,640

無保證機構之其他證券：11,640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50,00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6,518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26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5,992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   3,525,994 6.78%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有限公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600,000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5,994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2,900,000信用衍生性商品(CDS、CLN、CLL)之曝險標的

DEUTSCHE BANK   3,475,008 6.68%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475,008無保證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交易行為、金額及內容說明

玉山金融控股公司所有子公司與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交易對象為同條第二項
規定之交易行為總餘額申報表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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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票券金融股份   3,385,913 6.51%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有限公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3,384,993有保證機構之票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920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奇美電子股份有限   3,351,488 6.44%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306,418擔保品

公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0,700無保證機構之其他證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4,370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南亞科技股份有限   3,168,621 6.09%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000,000擔保品

公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68,621

無保證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50,000

無保證機構之其他證券：18,62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群益證券股份有限   3,150,000 6.05%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0,000無擔保

公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100,000有保證機構之票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長虹建設股份有限   2,623,000 5.04%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623,000擔保品

公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二、同一自然人與

其配偶、二親等以

內之血親，以本人

或配偶為負責人之

交易行為類別 交易金額 內容說明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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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一法人之關

係企業
交易行為類別 交易金額 內容說明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6,984,200 13.4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260,462

無擔保品：302,462

擔保品：4,958,0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723,73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700,000

無保證機構之其他證券：23,73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關係

  6,545,994 12.5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6,125,680

無擔保品：1,151,337

擔保品：4,974,343

企業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420,314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10,880

無保證機構之其他證券：109,43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奇美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5,490,288 10.5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028,855

無擔保品：1,235,295

擔保品：3,793,56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427,06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00,000

無保證機構之其他證券：27,06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4,370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5,463,776 10.5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275,618

無擔保品：561,778

擔保品：4,713,84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61,640

無保證機構之其他證券：11,640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50,00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6,518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26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5,992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4,035,474 7.7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076,302

無擔保品：496,302

擔保品：580,000

關係企業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036,862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42,94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993,91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88,541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87,92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618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1,833,769

證券化商品(CDO)之曝險標的：707,609

信用衍生性商品之曝險標的：1,12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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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塑石化股份有限   3,800,804 7.30%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000,804無擔保品

司及其關係企業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800,000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關係

  3,329,766 6.4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911,597

無擔保品：634,814

擔保品：2,276,783

企業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418,16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79,000

無保證機構之其他證券：139,16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群益證券股份有限   3,150,000 6.05%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0,000無擔保品

司及其關係企業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100,000有保證機構之票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長虹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3,125,000 6.0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125,000

無擔保品：75,000

擔保品：3,050,0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2,773,518 5.3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773,518

無擔保品：2,468,518

擔保品：305,0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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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紡織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2,619,936 5.0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713,307

無擔保品：1,532,512

擔保品：180,795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906,62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21,760

無保證機構之其他證券：4,868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580,00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填表說明：

4.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金額計算之方式如下：

   (1)與交易對象之每筆交易合約於每季期末終了後，依財務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公報之規定以公平價值評價，其評價損益帳列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或避險之衍生性金融資產者，均須計入該交易對象之交易餘額。

   (2)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如因契約約定而有可能接受或承受標的資產者，該曝險對象亦視為交易對象，列為其他經主管機關規

    定之交易，並將其名目本金一併計入該曝險對象之交易餘額計算，例如：

    a.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信用違約交換（CDS）、信用連結債券（CLN）、信用連結放款（CLL）等)合約所連結之標的資產。

    b.資產交換交易合約所約定換入之標的資產。

    c.選擇權交易中賣出賣權所約定之標的資產。(買入買權所約定之標的資產不列入計算)

    d.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合約所約定可能取得之標的資產。

   (3)所稱因契約約定而有可能接受或承受標的資產，並非指信用貶落肇致可能發生違約時始需列入，而係指契約約定有接受或

    承受標的資產即需列入計算之。

5.本報表應於每營業年度各季終了30日內，由金融控股公司向主管機關申報，並於金融控股公司網站揭露。

1.金融控股公司所有子公司與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交易對象，從事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之交

  易行為，其總餘額合計達金融控股公司淨值百分之五或新台幣三十億元者，應依規定填報本表。總餘額之計算係依據各子公司

  財務報表帳列資產餘額（含表內資產及表外之應收保證款項）。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計算淨值及各交易行為金額，得以各

  季底自結之財務報表為之。

2.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之交易行為，得無須列入本表之申報及揭露範圍。交易對象為中華民國境外自然人或法人者，其計入同

  一關係人或關係企業之範圍，應以處理業務或承作交易時所取得之資訊或可合理取得之公開資訊（如境外法人之公司網站或其

  發布之財務業務報告等）為判斷納入計算範圍之基礎。申報並揭露同一關係人及同一關係企業二項，得以歸戶主體名稱申報並

  揭露，但金融控股公司須備妥該等關係人交易之明細名單及交易金額，以隨時提供主管機關查核之需要。

3.有價證券屬證券化商品者，除應以發行人為交易對象計算交易金額外，資產池標的對象亦需視為交易對象，列為其他經主管機

  關規定之交易，並將拆分後之曝險金額一併計入該曝險對象之交易餘額計算。但其資產池之標的資產或曝險對象為十家以上，

  且經拆分後之連結標的曝險金額未達新台幣壹億元者，得免列入交易對象之曝險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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